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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2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５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大股东刘百宽先生、 郭志彦先生、 刘百春先生郑重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出售该部分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５

，

５１５

，

４６５

股，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６．３２％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４７４

号文《关于核准濮

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计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发行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４０１

，

５４５

，

６１９．００

元。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

Ａ

股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２２５

”，股票简称为“濮耐股份”。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濮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

号为

４１０９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０１

，

５４５

，

６１９．００

元。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总股本

４０１

，

５４５

，

６１９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１２０

，

４６３

，

６８５

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５２２

，

００９

，

３０４

股。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向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６１

号），核准本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共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的普通

股股票

３９

，

８８６

，

９１４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６．１９

元。 发行后，本公司股本变更为人民

币

５６１

，

８９６

，

２１８．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止，本公司实际已收到向敏等以股权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 （股本） 人民币

３９

，

８８６

，

９１４．００

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６１

，

８９６

，

２１８．００

元，股本为人民币

５６１

，

８９６

，

２１８．００

元。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上市承诺情况：

（

１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票的承诺

自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也不由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自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始至第七

十二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２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本人在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所持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自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也不由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自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始至第七

十二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履行情况：报告期内，未发现股东违背其承诺事项。

２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向敏、钱海华、钱海英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履行情况：报告期内，未发现股东违背其承诺事项。

３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向敏、钱海华、钱海英承诺：若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三年内，如果上海宝明每年的实

际盈利数没有达到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有关评估报告中所预计的当年收益

数，则向敏、钱海华和钱海英将按有关评估报告中所预计的相关资产的收益数与实际盈

利之间的差额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履行情况：报告期内，未发生违背承诺的情况，具体详见《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

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

大股东刘百宽先生、郭志彦先生、刘百春先生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根据发行

前对所持股票的承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市流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促

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在其持有股份上市流通前郑重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出售该部分股份。 追加承诺的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资讯网。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３５

，

５１５

，

４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２％

。

３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冻结情况 备注

１

史绪波

５８

，

００８

，

０９６ １４

，

５０２

，

０２３

董事

２

刘百庆

８

，

８４１

，

７３７ ２

，

２１０

，

４３３

高管

３

韩凤林

８

，

００３

，

２２８ ２

，

０００

，

８０６

４

刘国威

４

，

３２４

，

１５２ １

，

０８１

，

０３８

５

尹国胜

４

，

２７８

，

５５９ １

，

０６９

，

６４０

６

刘健耀

４

，

１９２

，

６７２ １

，

０４８

，

１６８

监事

７

阮素香

４

，

１２６

，

９３１ １

，

０３１

，

７３３

８

霍素珍

４

，

１２０

，

０８０ １

，

０３０

，

０２０

９

王丽

３

，

９９５

，

４５０ ９９８

，

８６３

１０

李艳玲

３

，

９９５

，

４５０ ９９８

，

８６３

１１

王晓贤

３

，

９４２

，

０３７ ９８５

，

５０９

１２

孙志武

２

，

７６５

，

４６５ ６９１

，

３６６

１３

史道明

１

，

９４０

，

４１８ ４８５

，

１０４

高管

１４

傅云鹏

１

，

８４１

，

１１６ ４６０

，

２７９

１５

马文鹏

１

，

５４７

，

９０７ ３８６

，

９７６

高管

１６

薛鸿雁

１

，

４１０

，

６４４ ３５２

，

６６１

高管

１７

易志明

１

，

３６７

，

１２２ ３４１

，

７８０

高管

１８

尚清栋

１

，

１７８

，

５９８ ２９４

，

６５０

１９

郑新民

１

，

０１９

，

４５６ ２５４

，

８６４

２０

刘圣荣

９１７

，

０２３ ２２９

，

２５６

２１

吕可智

８７９

，

８４１ ２１９

，

９６０

２２

郑全福

７７１

，

９５６ １９２

，

９８９

监事

２３

王瑞坤

６７５

，

４９７ １６８

，

８７４

２４

武孝怀

６１１

，

７６８ １５２

，

９４２

２５

王廷力

５６０

，

９２１ １４０

，

２３０

２６

李彩霞

５５８

，

７９５ １３９

，

６９９

２７

王锋刚

５４３

，

１１８ １３５

，

７８０

２８

霍戊寅

５３０

，

９７３ １３２

，

７４３

２９

刘少真

５１９

，

７４３ １２９

，

９３６

３０

黄江文

５０５

，

９５５ １２６

，

４８９

３１

王光宣

４８３

，

４６５ １２０

，

８６６

３２

沈万林

４３８

，

８８５ １０９

，

７２１

３３

韩爱芍

４３４

，

７３７ １０８

，

６８４

监事

３４

陈孟文

３８７

，

７９４ ９６

，

９４８

３５

刘自军

３８２

，

１０４ ９５

，

５２６

３６

彭德江

３５１

，

９８０ ８７

，

９９５

３７

王盼群

３４３

，

７７７ ８５

，

９４４

３８

王成

３１２

，

５４７ ７８

，

１３７

３９

徐景贤

３０８

，

３１７ ７７

，

０７９

４０

宋光辉

３０７

，

５８５ ７６

，

８９６

４１

王佑东

３０３

，

６５１ ７５

，

９１３

４２

全宇红

３０３

，

２５６ ７５

，

８１４

４３

陈贵军

２９３

，

５７８ ７３

，

３９５

４４

董海

２６２

，

９６３ ６５

，

７４１

４５

李俊岭

２５６

，

６００ ６４

，

１５０

４６

霍红星

２５０

，

２３９ ６２

，

５６０

４７

王立军

２４０

，

１６６ ６０

，

０４１

４８

张劲松

２４０

，

１６６ ６０

，

０４２

４９

陈勇

２３７

，

５１６ ５９

，

３７９

５０

刘存庄

２３１

，

５４９ ５７

，

８８７

５１

范俊岭

２２８

，

７７８ ５７

，

１９５

５２

关少海

２２７

，

４４３ ５６

，

８６１

５３

李红香

２１１

，

６１０ ５２

，

９０３

５４

宋小维

２０７

，

４１９ ５１

，

８５５

５５

孙荣海

１９７

，

２２２ ４９

，

３０６

５６

冯润棠

１９６

，

３５３ ４９

，

０８８

５７

吴晓

１７１

，

７７５ ４２

，

９４４

监事

５８

邹立刚

１６６

，

９１６ ４１

，

７２９

５９

刘洪利

１５５

，

４１５ ３８

，

８５４

６０

李玉东

１５１

，

６２９ ３７

，

９０７

６１

孙文立

１５１

，

６２９ ３７

，

９０７

６２

郭朝辉

１４７，１３３ ３６，７８３

６３

郭建贞

１３６，５８６ ３４，１４７

６４

王国军

１３１，４８２ ３２，８７０

６５

刘超

１３１，４８２ ３２，８７１

６６

刘明日

１３０，６９１ ３２，６７３

６７

李天清

１２０，８８３ ３０，２２１

６８

宋世锋

１１８，７５８ ２９，６８９

６９

童则明

１１５，３２６ ２８，８３２

７０

孙善国

１１５，０６８ ２８，７６７

７１

孟红涛

１１０，５３０ ２７，６３３

７２

刘国耀

１０９，０５６ ２７，２６４

７３

聂彦稳

１０３，８９６ ２５，９７４

７４

刘国勇

１０１，５４０ ２５，３８５

７５

赵祖志

９６，３５６ ２４，０８９

７６

孙景轩

８９，７２２ ２２，４３１

７７

申君来

８６，８２０ ２１，７０５

７８

陈顺杰

８５，８８６ ２１，４７２

７９

霍春立

８５，８８６ ２１，４７２

８０

柯美亚

８５，８８６ ２１，４７２

８１

李忠印

８３，８９７ ２０，９７４

８２

丁顺义

８２，１７７ ２０，５４４

８３

王建筑

７９，５２４ １９，８８１

８４

张晖

７５，８１５ １８，９５４

８５

刘绍英

７５，８１５ １８，９５４

８６

刘德胜

７５，８１５ １８，９５４

８７

尹献力

７５，８１５ １８，９５４

８８

马国江

７５，８１５ １８，９５４

８９

刘彩丽

６５，７４１ １６，４３５

９０

朱贵俭

６５，７４１ １６，４３５

９１

闫瑞铅

６５，７４１ １６，４３５

９２

夏志强

６５，７４１ １６，４３５

９３

曹勇

６０，４４０ １５，１１０

９４

徐雨社

５９，７９９ １４，９５０

９５

马理省

５９，３７９ １４，８４５

９６

陈然

５９，３７９ １４，８４５

９７

耿胜平

５９，３７９ １４，８４５

９８

程娟丽

５７，６６３ １４，４１６

９９

马意

５６，７２９ １４，１８２

１００

杨文强

５５，７４５ １３，９３６

１０１

陈蜜慧

５４，２８３ １３，５７１

１０２

许广亮

５３，０１７ １３，２５４

１０３

杨志慧

５３，０１６ １３，２５４

１０４

刘玉章

５３，０１７ １３，２５４

１０５

党启刚

５１，３０３ １２，８２６

１０６

黎芳

４９，５８５ １２，３９６

１０７

周永彬

４９，５８５ １２，３９６

１０８

杨海全

４９，３０５ １２，３２６

１０９

张元圣

４６，６５７ １１，６６４

１１０

郑志良

４５，５９４ １１，３９９

１１１

刘红强

４３，２５９ １０，８１５

１１２

王鹏

４２，９４３ １０，７３６

１１３

王世标

４２，９４３ １０，７３６

１１４

朱洛洛

４２，９４３ １０，７３６

１１５

杜永彬

４１，２２７ １０，３０７

１１６

张建科

４０，２９５ １０，０７４

１１７

郑小平

４０，２９５ １０，０７４

１１８

安勇坚

３７，１６４ ９，２９１

１１９

王文振

３５，７９９ ８，９５０

１２０

闫瑞鸣

３４，５４４ ８，６３６

１２１

张雪梅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２２

张渝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２３

康军锋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２４

于宗坤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２５

高永利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２６

赵志恒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２７

张相岩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２８

陈大伟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２９

王献廷

３２，８６９ ８，２１７

１３０

伏东强

２９，４３７ ７，３５９

１３１

寇二杰

２９，４３７ ７，３５９

１３２

张拥军

２７，８７２ ６，９６８

１３３

孙志刚

２６，５１０ ６，６２８

１３４

姚书阳

２６，５１０ ６，６２８

１３５

傅秋华

２６，５１０ ６，６２８

１３６

马国栋

２６，５１０ ６，６２８

１３７

刘存伟

２６，５１０ ６，６２８

１３８

许增记

２６，５１０ ６，６２８

１３９

孙相涛

２６，５０９ ６，６２８

１４０

贾婷

２４，００８ ６，００２

１４１

南继昌

２３，５７９ ５，８９４

１４２

孙建辉

２３，５７９ ５，８９４

１４３

马怀军

２３，５７９ ５，８９４

１４４

樊浩勇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７

１４５

刘勇春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７

１４６

韩杰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７

１４７

彭坷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７

１４８

徐威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６

１４９

朱遂宾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６

１５０

刘红军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６

１５１

陈磊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６

１５２

张翼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７

１５３

秦岩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７

１５４

谢国恒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７

１５５

冯志强

２０，１４７ ５，０３７

１５６

莫学民

１８，５８１ ４，６４７

１５７

赵杰

１８，５８１ ４，６４５

１５８

王嵬峰

１８，５８１ ４，６４５

１５９

许寒冰

１８，５８１ ４，６４５

１６０

李绍华

１８，５８１ ４，６４５

１６１

周萍

１８，５８１ ４，６４５

１６２

沈曦晨

１８，５８１ ４，６４５

１６３

郑俊林

１８，１４９ ４，５３７

１６４

王俊星

１６，４３６ ４，１０９

１６５

李慧璞

１６，４３６ ４，１０９

１６６

李庆国

１６，４３６ ４，１０９

１６７

董艳辉

１３，９３７ ３，４８４

１６８

贺中卫

１３，７０５ ３，４２６

１６９

刘彩红

１２，７２２ ３，１８１

１７０

姚焕民

１２，７２２ ３，１８１

１７１

崔玉红

１１，７９０ ２，９４７

１７２

张则敬

１０，０７４ ２，５１９

１７３

任学强

１０，０７４ ２，５１９

１７４

张文

１０，０７４ ２，５１９

１７５

陈永立

１０，０７４ ２，５１９

１７６

孙春记

１０，０７４ ２，５１９

１７７

范玮

９，２９１ ２，３２３

１７８

范彦龙

９，２９１ ２，３２３

１７９

李庆

９，２９１ ２，３２３

１８０

王作创

９，２９１ ２，３２３

１８１

吕宝丰

６，３６２ １，５９１

１８２

闫光辉

４，６４６ １，１６１

１８３

王云飞

４，６４６ １，１６１

１８４

李修志

４，６４６ １，１６１

１８５

唐兵

４，６４６ １，１６１

１８６

万云飞

４，６４６ １，１６１

合 计

１４２，０６１，８５４ ３５，５１５，４６５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相关承诺，史绪波等

１８６

名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

股份即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３５

，

５１５

，

４６５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的

１０６

，

５４６

，

３８９

股将继续锁定。

本次变动前 增减变化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股数 减少股数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３，８９６，２１８ ８６．１２％ ３５，５１５，４６５ ４４８，３８０，７５３ ７９．８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８３，８９６，２１８ ８６．１２％ ３５，５１５，４６５ ４４８，３８０，７５３ ７９．８％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８％ ３５，５１５，４６５ １１３，５１５，４６５ ２０．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８％ ３５，５１５，４６５ １１３，５１５，４６５ ２０．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６１，８９６，２１８ １００％ ３５，５１５，４６５ ３５，５１５，４６５ ５６１，８９６，２１８ １００％

四、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濮耐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濮耐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濮耐股份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招商证券对濮耐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０１７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九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增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 集 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谭文鋕先生

６．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第十九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０１５

），公告了第

十九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６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７．８９％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普通决议议案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及本公司经营情况，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

１

）以

２０１０

年年末总股本

１

，

３１９

，

２７７

，

７８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

１．５０

元人民币（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９７

，

８９１

，

６６７．１５

元。

（

２

）由于公司盈余公积金已达注册资本

５０％

以上，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计

提盈余公积金。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单位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组合业务的议案》；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

１

）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等值

６

亿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２

）向深圳发展银行深圳新洲支行申请等值

９０００

万美元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３

）向交通银行深圳振华支行申请等值

６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４

）向招商银行深圳梅林支行申请等值

３０００

万美元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５

）向兴业银行深圳科技支行申请等值

５０００

万美元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６

）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申请等值

２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７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８０００

万美元

１

年期综合授信

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８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

６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

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９

）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等值

５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

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１０

）全资子公司苏州开发向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等值

４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１１

）控股子公司开发磁记录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等值

３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１２

）控股子公司开发磁记录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等值

２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１３

） 控股子公司开发磁记录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申请等值

１

亿元人民币

１

年期综合授信

额度。

同意

７６３

，

７４６

，

３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四、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李致洁、周俊祥、张鹏向股东大会提交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并对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

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及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利国、邓薇

３．

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王利国、邓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十九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２．

公司第十九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０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以下简称

“董事会”）会议决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顺景路

８

号龙熙温泉度假酒店。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 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

ａ

） 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无条件及一般权力，单独

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本公司新增内资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

Ｈ

股”），以及就该等事

项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

（

ｉ

）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

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过有关期间；

（

ｉｉ

）董事会批准发行、配发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配发的内资股及

／

或

Ｈ

股数量各自不得超过该类现有内资股及

／

或

Ｈ

股的

２０％

；及

（

ｉｉｉ

）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香港上市规则”）或任何其它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例、法规及规例，及在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

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权力。

（

ｂ

）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由本议案获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之日期止的

期间：

（

ｉ

） 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ｉｉ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

１２

个月届满之日；及

（

ｉｉｉ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决议案赋予董事会之授权之

日。

（

ｃ

） 董事会决定根据本决议案第（

ａ

）段决议单独或同时发行股份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增加本

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反映本公司根据本决议案第（

ａ

）段而获授权发行股份，并对公司章程作出其认为

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以及采取其它所需的行动和办理其它所需的手

续以实现根据本决议案第（

ａ

）段决议单独或同时发行股份以及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本公司特别提醒，本公司在前述授权下发行内资股的行为仍需遵守内地有关法律规定，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ａ

） 授权公司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

８０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包含已发行的

３０

亿元短期融资券），并授权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财务总监根据

市场情况，确定与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全部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时间、发行数

量、发行期限、发行价格、发行利率和募集资金用途，并签署承销协议、募集说明书等有关申报和发行

所需文件、协议等。 授权有效期自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ｂ

） 授权公司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

８０

亿元的中期票据（包含已发行的

５４

亿元中期票据），并授权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财务总监根据市场

情况，确定与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的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发行期

限、发行价格、发行利率和募集资金用途，并签署承销协议、募集说明书等有关申报和发行所需文件、

协议等。 授权有效期自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普通决议案

３．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分别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及年报披露有关规定和要求起草的 《董事会报告书》。 有关内容详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上阅览。

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年报披露有关规定和要求起草的《监事会报

告书》。 有关内容详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上阅览。

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中国会计准则分别编制的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务报

告。 有关内容详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上阅览。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母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实现的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

４７

，

５４１

千元；本公司目前资产负债

率较高、发展的资金需求较大，建议

２０１０

年度不派发股息。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的议案》。

批准继续聘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国际和

境内会计师。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批准聘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控审计师。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其酬

金。

９．

审议及批准《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有关内容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另行刊发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１０．

审议及批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借款担保， 借款范围包括银行借

款、保险资金、信托资金等各种债务融资，担保期限根据控股子公司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协商的借

款期限确定，同时授权总经理或财务总监签订有关担保协议和文件。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实际为控股

子公司借款担保

１４．９５

亿元。

１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提名云公民先生、陈飞虎先生、陈殿禄先生、陈建华先生、王映黎女士、陈斌先生、

钟统林先生、褚玉先生、王跃生先生、宁继鸣先生、杨金观先生、王纪新先生共十二人作为本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各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至本公司召开选举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的股东大会结束时止，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及落实独立董事的酬金。（选举董事采用累积投

票制）

上述董事会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一。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

表示同意，其所发表的独立意见请见本公告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的声明请见本公告附件三。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声明请见本公告附件四。

１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提名李晓鹏先生和彭兴宇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本

公司职工选举陈斌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各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年度股东大

会结束时起至本公司召开选举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的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选举监事采用累积投票

制）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五。

三、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境外股东请参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的股东周

年大会通告）。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表。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四、登记办法

１．

登记要求：凡是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

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的股东可通过邮寄信函

或传真办理登记事宜。 （境外股东的登记另载于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的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内）。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时至

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４．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中国华电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华电国际证券融资部

５．

联系人：高明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０３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６３

６．

其他事项：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表：股东授权委托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附注

１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附注

２

）：

特别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

附注

３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

、

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而行使

“

一

般性授权

”

的议案

》

２．

逐项审议及批准

《

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２．１

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

８０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

包

含已发行的

３０

亿元短期融资券

），

并授权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财务

总监根据市场情况

，

确定与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全部事宜

。

２．２

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

８０

亿元的中期票据

（

包含

已发行的

５４

亿元中期票据

），

并授权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财务总监

根据市场情况

，

确定与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全部事宜

。

普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

附注

３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３．

《

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

４．

《

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

５．

《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

６．

《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７．

《

关于聘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的议案

》

８．

《

关于聘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

９．

《

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１１．１

选举云公民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２

选举陈飞虎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３

选举陈殿禄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４

选举陈建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５

选举王映黎女士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６

选举陈斌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７

选举钟统林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８

选举褚玉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９

选举王跃生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１０

选举宁继鸣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１１

选举杨金观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１２

选举王纪新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

《

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１２．１

选举李晓鹏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１２．２

选举彭兴宇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附注：第

１１

、

１２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请在表决格内填写所投表决票的数额。 每一位股东对该

项议案拥有的总表决票数为其拥有的股份数乘以拟选举的董

／

监事人数（即分别为

１２

和

２

），股东可以

将全部表决票集中投给一名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多名候选人，其投给全部候选人的表决票数之

和（包括赞成、弃权和反对决议案）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总表决票数，否则超过的部分视为无效。如果股

东投给全部候选人的表决票数之和（包括赞成、弃权和反对决议案）小于其拥有的总表决票数，则差

额部分视为放弃投票处理，该差额部分不计入有效表决票数。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 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附注

４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附注

５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附注

６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附注

７

）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全名。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赞成”、“反对”或“弃权”）内填上“（”（若仅以所持表决权的部分股份数

投票，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决权的具体股份数）。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受

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３．

各项议案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制。普通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含二

分之一）同意即为通过，特别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４．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

５．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的营业执照

或注册登记证书号码。

６．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７．

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加盖法人印章。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敬启者：

本人

／

吾等（附注

１

）

地址：

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附注

２

） 股之

Ａ

股之登记持有

人，谨此通知本公司，本人

／

吾等愿意（或委任代表，代表本人

／

吾等）出席本公司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时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顺景路

８

号龙熙温泉度假酒店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此致

签署：

日期：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总数。

３．

请填妥并签署本出席通知，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的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

司证券融资部（地址为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中国华电大厦，邮编

１０００３１

，或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６３

， 联系人为高明成先生）。 未能签署及寄回本出席通知的合资格股东， 仍可出席本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附件一：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１

、云公民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五零年九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汽车制造专业，现为

本公司董事长、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云先生曾担任

内蒙古伊克昭盟副盟长、盟长、书记、盟人大工委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省委副书

记，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党组副书记。 云先生在政府管理及行业管理等方面具有

３１

年以

上的工作经验。

２

、陈飞虎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大学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本公司副

董事长，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陈先生曾就职于电力工业部财务司生产财务处、水利电力部财

务司生产财务处、能源部经济调节司电力企业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财务部生产处、电力部经济调

节司经济调节处、福建省电力工业局、电力部经济调节司、国家电力公司，在电力生产、财政、金融、宏

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具有

３０

年的工作经验。

３

、陈殿禄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五四年十月，研究生，毕业于山东化工学院，现任本公司副董

事长、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陈先生曾先后担任山东省计委资源处处长、

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基金财务部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副总经理，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陈先生在信托、投资等方面具

有

２９

年的工作经验。

４

、陈建华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六零年五月，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

先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在电力生产、经营管理及证券融资方面具有

２９

年的工作经验。 加入本公司

前，陈先生曾任职于青岛发电厂、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５

、王映黎女士，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工商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核电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

和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王女士一九八一年参加工作，在宏观经济、信托投资管理等方面具有

２９

年的工作经验。 王女士曾先后就职于山东大学、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６

、陈斌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法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中国华

电集团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和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华电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陈先生

毕业于河北大学，在电力管理方面有

３０

年的工作经验。 陈先生于一九七六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

九八零年后先后担任杭州闸口发电厂党委秘书、技术员、检修主任；浙江省电力局办公室秘书、副主

任；杭州半山发电厂生产副厂长、厂长；杭州半山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驻浙江代表处主任、党委书记。

７

、钟统林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六零年二月，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宁夏发电集团公司副董事长等。 钟先生在电力基建、设计、管理及证

券融资等方面具有

２８

年的工作经验。 加入本公司前，钟先生先后于山东电力设计院、山东电力基建公

司、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工作。

８

、褚玉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工程师，毕业于上海电力学院，现任本公司董事、中

国华电集团公司财务与风险管理部主任、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华电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华电

招标有限公司董事、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褚先生曾先

后就职于扬州发电厂、扬州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江苏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褚先生

在电力生产、经营管理方面有

２６

年的工作经验。

９

、王跃生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六零年七月，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先生于一九八五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至今，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主

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研究方向：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转轨问题、转轨国家经济研究；

企业理论与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当代国际经济与跨国公司。 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转轨的国际

比较、企业理论与国际企业制度以及当代国际经济。

１０

、宁继鸣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五七年四月，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宁先生于一九

八一年毕业于山东大学。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一等秘书）。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

理论、公司组织管理、公共经济学、语言经济理论等。

１１

、杨金观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会计学教授。 杨先生于一九八三年七月毕业于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一九八八年七月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获经

济学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央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兼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理事、中国

内部审计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非执业中国注册会计

师）。 曾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１２

、王纪新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文学学士，现为中国教

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内

蒙古日报社编辑、记者，中共中央党校讲师、办公厅秘书、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中央党校图书馆副馆

长、情报资料研究中心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劳动人事厅副厅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

秘书长，财政部中国财政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编审，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财政部机关服务局

局长兼德宝实业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德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财政部机关服务

局和德宝实业总公司顾问。

附件二：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换届的独立董事意见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召开， 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名云公民、陈飞虎、陈殿禄、陈建华、王映黎、陈斌、钟统林、

褚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王跃生、宁继鸣、杨金观、王纪新为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候

选人。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上述候选人的声明、履历等相关文件后，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制

度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一致认为：

１．

提名云公民、陈飞虎、陈殿禄、陈建华、王映黎、陈斌、钟统林、褚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以

及王跃生、宁继鸣、杨金观、王纪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２．

云公民、陈飞虎、陈殿禄、陈建华、王映黎、陈斌、钟统林、褚玉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中关于董事任职资格和

／

或条件的有关规定。

３．

王跃生、宁继鸣、杨金观、王纪新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４．

同意将提名云公民、陈飞虎、陈殿禄、陈建华、王映黎、陈斌、钟统林、褚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

选人以及王跃生、宁继鸣、杨金观、王纪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跃生、郝书辰、宁继鸣、杨金观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三：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的声明

提名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王跃生、宁继鸣、杨金观、王纪新先生为华电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

（被提名人简历见董事会决议公告），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

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５．

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

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四：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声明

声明人王跃生、宁继鸣、杨金观、王纪新，作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

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立

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王跃生、宁继鸣、杨金观、王纪新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五：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１

、李晓鹏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七三年三月，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监事、山东

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基建基金管理部经理、兼任山东百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鲁晋王曲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邯济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董事。 李先生一九九五年参加工作，一直服务于山东省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基金、投融资、证券等方面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２

、彭兴宇先生 ，中国国籍，生于一九六二年二月，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

计师，毕业于武汉大学，现任本公司监事、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审计师、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彭先生曾先后就职于华中电业管理局、中国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湖北省电力公司。 彭先生在电力财务、

资产、企业经营和资本运营等方面具有

２９

年的工作经验。

３

、陈斌先生，中国国籍，生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经济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管

理专业，现任本公司监事、工委主任。 陈先生曾先后担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工作部秘书处副处

长，国电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陈斌先生在电业行业方面具有

１５

年的工作经验。 陈先生自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